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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文化：
論當代藝術家的人工智能項目*

楊光影

［提　 要］ 　 當代藝術家的人工智能項目表征了“人工智能與藝術”這一議題的另一重要維度：技術

人文化。 技術人文化是指藝術家從人文主義立場出發，通過媒介材料的編織，表達對新技術的人文

觀照，從而在觀念和實踐層面實現對新技術的涵納和藝術轉換。 從實踐範式來看，藝術家或將人工

智能機器挪用為裝置作品的材料，或運用智能圖像識別等人工智能技術生成互動裝置或影像，或利

用紀實影像等舊媒介形式表達對人工智能的審思。 從觀念表達來講，藝術家多以人文主義視角，探
討人工智能機器的情感缺席，批判人工智能藝術創作機制的局限，探索人工智能社會的運行機制和

圖景。 就意義生成而言，藝術家力圖以人—機交互等技術化方式實現其人文思考。 這種“人文技術

化”的實踐路徑延拓了“技術人文化”的邊界，突破了“技術崇高”的技術美學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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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逐步運用於社會生產與組織實踐的科學技術，人工智能日漸引發社會文化、制度和組織方

式的變遷。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與藝術的關係，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 對此，學界多關注人

工智能機器進行藝術創作的科技文化事件，並從哲學、美學層面探討人工智能對於藝術實踐、藝術

主體、美學形態的影響，鮮有學者關注藝術家開展的人工智能項目（Project），①探討藝術家對人工

智能的審思。②然而，藝術家對於人工智能的思考、研究與實踐，是人工智能與藝術之關係結構中的

另一重要維度，同樣是值得深究的話題。 藝術家圍繞人工智能展開的藝術項目，將新的科學技術涵

納進藝術實踐中，呈現藝術家對於人工智能的人文思考。 具體而言，藝術家通常和科學家展開合

作，探究人工智能設備或技術融入裝置、影像、繪畫的路徑，以此營構藝術現場和感知境域，並通過

觀者的在場體驗，傳達藝術家的相關思考，生成科學實踐和理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觀念表達形態和

意涵。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文主要以“林茨電子藝術節”的人工智能項目為探討中心。 之所以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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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覽的參展項目作為探討中心，是因為作為以科技與藝術結合為導向的國際一流展覽，“林茨電

子藝術節”的參展項目代表了科技藝術的前沿和頂尖水平。 另外，2017 年林茨電子藝術節的展覽

主題恰為“人工智能與藝術”，此次展覽較為全面的呈現了藝術家的人工智能項目。③借此，我們能

夠管窺當代藝術家對於人工智能的運用、反思和展望。
同時，本文借用法國新媒體藝術理論家弗蘭克·波普爾（Frank Cooper）的說法，將藝術家對人

工智能科技的人文觀照與藝術轉化，描述為“技術人文化”（humanization of technology）。 作為科技

藝術史的著名學者，早在歐普等動態藝術流行的 1950 年代，波普爾便提出藝術家應該激活科技藝

術的人文效應（ the humanizing effects）。 他認為，歐普藝術的藝術家應該延展作品的參與性和互動

性，促使觀眾在技術觸媒中思考其人文意義。④1990 年代，針對虛擬現實藝術等沉浸式藝術的興起，
波普爾提出，這些藝術之“新”在於沉浸式的互動性和多感官體驗不僅包含喚起人文效應的潛質，
更具備實現“技術人文化”潛能。 在波普爾那裡，“技術人文化”是指藝術家應該通過媒介材料的編

織，表達對新技術的人文觀照、對技術社會的洞見，由此，技術被藝術所人文化、人性化。⑤縱觀技術

美學理論，“技術人文化”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埃科（Umberto Eco）等美學家的思想相呼應。 與

“技術人文化”相似，埃科從人們涵納技術的思路出發，將計算機視為“精神工具”（spiritual tool）。⑥

在當代藝術界，不少藝術家通過與科學家展開合作與研究，將人工智能設備或技術轉化為裝

置、影像等媒介材料，表達對於人工智能議題的人文主義觀照。⑦就此而言，“技術人文化”這一概念

具有一定的闡釋力。 借此概念，本文著重探討以下問題：其一，就藝術實踐範式而言，藝術家如何將

人工智能納入藝術實踐中，或者說，藝術家如何在媒介材料層面實現相關議題的藝術轉換？ 其二，
從觀念表達的層面來看，藝術家通過媒介材料的編織，呈現了哪些對於人工智能的人文主義審思？
其三，從藝術史的角度出發，“技術人文化”並非當下出現的新現象。 那麼，藝術家圍繞人工智能所

展開的藝術實踐具有哪些延續和拓展意義？

一、技術涵納與藝術轉換：人工智能項目的藝術實踐範式

在當代藝術界，不少藝術家並非像穀歌實驗室的工程師一般，通過深度學習的訓練，制造出人

工智能技術支撐的“藝術家”（如 DeepDream 項目），而是以藝術家的視野和方式，通過營構可被觀

者感知和體驗的藝術作品，表達對人工智能的人文思考。 與科學家的技術創造和思想家的理論建

構不同，藝術家的思考築基於藝術媒介材料的創構，兼具感染力和想象力，由此生成獨特的觀念表

達形態。 在此過程中，藝術家實際將人工智能科學技術納入藝術實踐中，形成相關藝術項目的實踐

範式。 具體而言，這一實踐範式主要包括三類：其一，將人工智能機器挪用為藝術裝置；其二，將人

工智能技術作為創構藝術作品的技術手段；其三，運用影像等舊媒介形式，呈現藝術家對人工智能

的探討與想象。 需要強調，藝術家並非將人工智能技術簡單嵌入藝術實踐中，而是針對這一科技文

化議題開展合作研究，並以此為基，展開藝術轉換。
首先，藝術家和科學家展開合作研究和共同工作，將人工智能機器作為“現成品”，挪用為藝術

裝置材料，創構出新的裝置作品。 在當代藝術中，現成品挪用是重要的藝術實踐範式之一。 從藝術

史的角度出發，杜尚的《泉》成為現成品藝術的開端。 1960 年代，“貧窮藝術”的藝術家將日常生活

的材料作為藝術媒介，創構裝置作品。⑧與之相通，一些藝術家將屬於科技前沿的人工智能機器挪

用為媒介材料，創構出裝置作品。 其中，語音識別機器成為藝術家廣泛運用的現成品材料。 台灣藝

術家王連成的互動裝置《閱讀計劃》（ Reading Plan ），將 23 台能夠自動翻頁和閱讀的機器人，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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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書籍組合，建構出“國文課”的藝術現場。 觀眾進入“課堂”之後，機器人開始閱讀課桌上的《論
語》，並自動翻頁。 “23”是台灣地區小學生的平均班級人數。 藝術家闡述道，“人們在中國台灣上

學，他們沒有多少權力來決定他們想讀什麼和學什麼，就像被一個巨大的隱形裝置控制。 當局的教

育政策優先考慮產業價值和競爭力。 政府希望培育賺錢機器，而不是自我探索和人文主義思想”。
⑨以藝術家看來，《論語》是東亞地區古代統治階層控制民眾思想的典籍之一，在此，閱讀《論語》的
人工智能機器被藝術家所挪用，成為實現教條規則和國家意識形態灌輸的隱喻符號。 與之不同，美
國微軟公司的研發團隊“佐伊小組”（Team Zo）的《可感的人工智能》（ Tangible AI ），將其研發的社

交聊天機器人佐伊（Zo）搬到展廳，作為互動裝置，讓參與者與機器人聊天。 在此項目中，藝術家和

科學家展開合作，設計了結構緊湊、氣動變形的硬件，讓佐伊呈現相對豐富的肢體動作，使其能跟隨

人們談話節奏和語氣的變化而調整。 此外，日本藝術團隊“樓梯實驗室” （Stair Lab）的《花之舞》
（ Hananona ），讓名叫“花之舞”的人工智能機器深度學習“花”的照片，從而可對參與者提供的

“花”照片進行迅速識別，提供照片中花的科目、種類等詳細信息。 簡言之，這是以人工智能機器為

材料的互動裝置，參與者通過手機或其他移動設備的圖片，與人工智能設備進行信息交互。
同時，有的藝術家加入商業公司建立的跨學科小組，從事前沿技術設備的開發，並展示其研究

成果。 《腦—機交互頭盔》（ The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ers Hackathon ）是奧地利的 G.Tec

醫藥工程公司所建立的跨學科小組的裝置作品。 該裝置展示了腦機（Brain- Computer）的前沿科

技。 參與者在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幫助下，戴上聯通大腦的腦機頭盔。 事先經過訓練的腦機頭盔，能
夠根據學習過的命令數據庫，識別與命令相關的腦電波脈沖，由此完成參與者大腦中的指令。 在小

組中，藝術家則主要對腦機接口進行外觀設計，例如，自稱“時尚科技藝術家”（Fashion- technology

Artist）的阿努克·維普雷希特（Anouk Wipprecht），設計了獨角獸的腦機接口頭盔。 籍此頭盔，參
與者能夠嘗試按照自己的想法，借助腦機頭盔完成繪畫作品。 同時，該小組認為，這一裝置的展示，
不單單呈現了藝術創作的可能性，更展示了該設備在腦卒中患者的運動康複，評估和昏迷病人交

流，殘疾人矯正輔助設備等未來醫學領域的運用潛能。⑩

其次，藝術家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裝置或影像作品的創作。 這類技術主要是指“卷積神經

網絡”（CNN）。 所謂“卷積神經網絡”是指模仿人類神經網絡的計算機算法，是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代表算法之一，主要運用於圖形識別、語音識讀等領域。其中，基於卷積神經網絡的識

圖技術，成為藝術家廣泛運用的技術手段。 德國藝術家迪伯斯- 杜伯斯（Reimann- Dubbers）的裝置

《人工智能的彌賽亞之窗》 （ AI Messianic Window ）便是此類項目的代表之一。 眾所周知，“彌賽

亞”是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重要時間節點。 藝術家讓人工智能學習“彌賽亞”這一名詞的意涵

以及相關的網絡圖像，培養出能夠生成新的“彌賽亞”圖像的模擬神經網絡。 在視覺呈現方面，藝
術家制造了巨大的彩色玻窗，上面聚合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彌賽亞”圖像，展示對“彌賽亞”的視覺

闡釋。 藝術家將彩色玻窗藝術這種中世紀哥特式教堂常見的藝術形式與前沿的人工智能技術相聯

結，制造出具有歷史感和沉浸感的藝術裝置。 除了《人工智能的彌賽亞之窗》，運用識圖技術創造

的作品還有很多。 例如，日本藝術家佐藤允彥和桐山貴司組成的藝術組合“歐幾里得”（Euclid）的
《指紋池塘》（ Pool of Fingerprints ）。 該項目制造了一個形似池塘的互動裝置，參與者可通過池塘

的感應設備錄入自己的指紋，指紋隨即像“魚”一樣，遊弋於池塘之中。 當作品參與者再次觸碰“池
塘”感應設備，指紋“魚”會回遊並與參與者的指紋重合。 除了互動裝置，穀歌工程師蘇帕索恩·蘇

瓦耶納柯恩（Supasorn Suwajanakorn）、計算機科學專家史蒂文·塞茨（Steven Seitz）等人合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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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合成奧巴馬》（ Synthesizing Obama: Learning Lip Sync from Audio ）也運用了基於卷積神經網絡

的人工智能技術。 通過深度學習上萬個奧巴馬的演講視頻，人工智能技術創造出一個虛擬的“奧
巴馬”，並生成了一段新的演講視頻。正如波德里亞對真實虛擬的描述，虛擬與真實倒置，虛擬生

產出超真實。 虛擬的“奧巴馬”形成了一段“超真實”的講演影像。
最後，藝術家運用傳統的影像、裝置，表達對人工智能的多維看法。 影像方面，美國藝術家劉易

斯·拉普金（Lewis Rapkin）的紀錄片《自動在路上》（ Automatic On The Road ），記錄了工程師羅斯

·古德溫（Ross Goodwin）的公路文學項目。 古德溫帶著他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展開汽車旅行，並讓

機器人沿途進行小說創作，最終深度學習過《在路上》等美國公路文學作品的機器人，創作了新的

公路文學。 這顯然是對凱魯亞克公路詩歌的創造性重演。 事實上，戲仿經典在當代藝術領域屢見

不鮮。 不過，無論黑人藝術家威利（Kehinde Wiley）還是攝影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歷史

肖像》中對古典油畫的戲仿，都通過畫家身體的介入和形象的符號化替換，以此解構經典作品的意

義，如威利將新古典主義畫家大衛的名作《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口的拿破侖》中的拿破侖替換

為自己，創造出同名的戲仿畫作。與此不同，古德溫的項目以人工智能戲仿經典的創作實踐行為，
生產出全新的公路文學作品。 藝術家拉普金通過傳統紀錄片的方式，記錄這一項目的過程，以此質

疑人類主體的藝術創造力。 在裝置方面，藝術小組“ : : : vtol:”的裝置《驅動紅色直到我死去》 ( Until

I Die Driver Red )將藝術家的血液加入到動力裝置中，血液成為產生電力的合成要素，以期創造技

術—生物的合成體，隱喻人工智能時代人機結合的生命形態，以及肉體生命的存續可能。
簡而言之，就藝術實踐範式而言，藝術家將人工智能涵納進藝術實踐中，使其成為表達觀念和

建構參與體驗的藝術媒介，由此創構出裝置、影像等跨媒介的藝術作品。 這種創構主要呈現三種理

路：人工智能機器轉化為藝術裝置；人工智能技術成為藝術作品創構與展示的支撐；藝術家運用舊

有的媒介，展示藝術家對人工智能的願景想象。 當然，這三種理路並非彼此孤立，相反，它們都是藝

術家面對人工智能所引發的社會變遷，作出的反思、批判和展望，共同構成藝術家開展的人工智能

項目的藝術實踐範式。

二、瓶頸、局限與想象：藝術家對人工智能的人文審思

在人工智能技術改變社會文化、組織和制度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對於個體生命、社會組織的形

塑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議題。 賽爾等持人文主義立場的哲學家，從人的主體性建構出發，對人工智

能進行批判。 同時，通過對新技術的涵納、轉換與再創造，我們也可以看到藝術家對這一議題的人

文審思。 相比哲學家的理論話語，藝術家的觀念表達生成於媒介材料的營構和觀者的體驗，兼具感

染力與批判力，並且更加活泛與發散。 概括來說，藝術家的思考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
首先，藝術家力圖通過媒介材料，呈現目前人工智能發展的瓶頸，特別是主體意識的缺失和社

會語境的缺席。 就主體意識而言，賽爾等科技哲學家認為，以程序語法作為主導邏輯的人工智能，
可以進行模塊化的深度學習，但無法涵納情感、動機、意向等主體意識，“腦功能產生心的方式不能

是一種單純操作計算機程序的方式 ”。對此，藝術家運用媒介材料作出了相應的呈現。 藝術家傑

克·埃爾維斯（Jake Elwes）的裝置作品《色情學習機器》（ Machine Learning Porn ），讓人工智能“學
習”網絡中的色情信息。 通過“學習”，人工智能掌握了相應的內容模塊，並能夠利用搜索引擎自主

查找和瀏覽色情網站和影片。 然而，觀看色情影片的人工智能並不會產生任何的肉體欲望。與此

同時，社會語境也是人工智能所無法觸及的邊界。 例如，儘管人工智能可以學習語言，但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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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背後的語境。 事實上，正如語言學家奎因“語義整體論”中的看法，語言的定義依賴於語境的

建構，語言的功能意指隨著語境的變遷而變化，人工智能對語言的學習，是一種缺失語境的無效輸

入。 日本藝術家菅野松、山口崇浩的《貧血的語言》 （ Asemic Languages ），揭示了語言學習中的語

境缺席。 該項目收集和甄選了 2016 年林茨電子藝術節中的國際藝術家聲明和作品描述的手稿，每
種語言只選擇一個藝術家的筆跡作為代表。 通過對這些材料的深度學習，人工智能能夠書寫幾乎

相同筆跡的語言文字，但看似有意義的文字卻是人工智能的無意義書寫。

其次，藝術家和科學家展開合作，創造人工智能藝術家和藝術品，探討人工智能藝術實踐機制

的局限性。 近年來，訓練人工智能進行繪畫、詩歌等藝術媒介的創作，成為科技界的熱點課題。
2018 年，人工智能畫家所創作的畫作《愛德蒙·貝拉米》已經進入拍賣市場，在佳得士拍賣行拍出

43.25 萬美元的高價。 2019 年，人工智能畫家“小冰”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辦個展。 在此之前，“小
冰”的現代詩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已經出版。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迅速引發理論界和大眾輿論

的探討：人工智能的創作是否屬於藝術品範疇？ 人工智能是否能夠取代藝術家？ 在理論界爭論不

休的同時，參展林茨電子藝術節的部分藝術家已經將人工智能藝術品涵納進自己的藝術項目中，並
通過藝術項目的展示和觀者的體驗，激發觀者思考人工智能藝術的局限。 例如，在關涉人工智能繪

畫的藝術項目方面，《林茨之風：數據繪畫》（ Wind of Linz: Data Paintings ）展示了“數據繪畫”的藝

術項目。 藝術家勒菲克·安納多爾（Refik Anadol）以林茨機場所提供的風速、風向和陣風模式等

數據，作為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數據，並與科學家合作，通過開發數據的可視化程序，讓人工智能創

造基於數據的系列畫作。 項目的呈現分為“隱藏的風景” “瓷器般的記憶” “流動的結構”三個章

節，展示不同時間段的作品。 由於不同季候的數據差異明顯，各章節“數據繪畫”的視覺呈現有所

差異。 相通的是，這些作品以視覺形式展示了非視覺的“林茨之風”。眾所周知，繪畫創作往往生

成於藝術家與自然境域的深度交互。 無論是中國畫中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還是西方印象派

的戶外寫生，都可納入這一創作範式當中。 《林茨之風》所展示不僅是人工智能“畫家”在這一創作

範式中的潛能，更是這位“畫家”的局限性：人工智能的創作基於風的各種數據，而非身體的在場感

知。 這種局限性引發觀者的進一步審問。 就藝術創作而言，“數據讀取—媒介呈現”是人工智能所

創造的創作路徑，還是不屬於“藝術創作”範疇？ 藝術創作的生發源點和生成核心是否一定是感性

體驗？ 另外，就藝術接受而言，基於數據創構的繪畫，是否僅僅是被觀者所認定的“藝術品”？ 因為

就人工智能而言，其創作的原理與生成其他產品並無差別，僅僅是程序語法使然。
再次，藝術家通過跨媒介的藝術作品，呈現出藝術家對人工智能未來願景的想象。 土耳其藝術

家皮納爾·約爾達斯（Pinar Yoldas）的散文影像（Essays Film）《人工智能凱蒂》（ Kitty AI ），以人工

智能動物“凱蒂”為敘述者，講述了人工智能治理城市的故事。 “凱蒂”被建構為 2039 年第一位非

人類的歐洲城市管理者，它在影片中就技術如何操縱與促進城市治理，提出自己的見解。俄羅斯

藝術家瑪麗亞·亞布洛尼娜（Maria Yablonina）的裝置《機器人生態建構》（ Robot Ecologies for Con⁃
struction ）則試圖呈現人工智能機器自我建構的微型社會系統。 藝術家讓 6 台移動機器進行拉伸

絲結構的制造工程，以此展示機器人自主的創造潛能和協作能力，由此展現機器人自我形成的交流

協作系統。這種系統不僅僅是擬人社會的提喻，更是人工智能社會超越人類社會生產效率的直觀

預言。 同時，這一系統的建構，也是哲學家明斯基提出的“微系統”的藝術化呈現。 他認為，“僅是

建構一個知識基礎 ，就成為智能研究的重大問題 ……關於常識性知識的內容和結構 ，我們還是知

道得太少了。 ‘極小’常識系統必須‘知道’有關因果、時間、目的、地點、過程和知識類型”。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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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基的理論導向，人們開始聚焦“微系統”，並力圖以小見大，理解宏觀世界的運作方式。 在《機
器人生態建構》中，6 台相互合作的機器人展示了一個人工智能的獨立“微系統”，以此管窺人工智

能的未來世界。 與以上作品不同，裝置作品《人工智能蒼蠅》（ The AI Fly ）對人工智能社會的生命

循環系統展開隱喻式的呈現。 在這一裝置中，蒼蠅被置於玻璃容器當中，其中有水和營養物的供

給，形成一個生態系統。 基於圖片分類程序的人工智能攝像機，嵌入這一系統中，成為系統循環的

決斷者。 所謂圖片分類程序是將圖片中的各要素識別出來，並按識別的時間順序進行排序。 當蒼

蠅飛到攝像頭被拍成照片之後，識圖程序對照片進行識別。 如果人工智能第一時間識別出照片中

的蒼蠅，容器中的水泵將把水和營養物輸送到蒼蠅群落中；反之，水泵則不會給蒼蠅提供供給物。
這種生命自我循環的裝置，並非該藝術團隊的首創。 英國藝術家達明赫斯特所創作的《一千年》，
將一顆腐敗的牛頭、蒼蠅和蛆蟲一起置入一個玻璃櫃子，形成一個微循環系統，隱喻千年來生命從

生到死的循環。與《一千年》不同，《人工智能蒼蠅》的生命循環被人工智能所操控。 人工智能成

為控制生命循環乃至社會生態的節點。
最後，藝術家試圖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觸及社會文化議題的探討。 在王連成的《閱讀計劃》中，

藝術家試圖通過人工智能機器作為媒介材料，制造台灣國學課堂的現場語境。 在藝術家那裡，教室

成為權力規訓身體的空間，自動閱讀的人工智能機器則成為隱喻權力規訓的視覺符號，在機器的自

動閱讀中，人文精神的主體卻成為在場的缺席者。 與之相比，迪伯斯- 杜伯斯的裝置作品《人工智

能的彌賽亞之窗》試圖呈現文化社會與人工智能制造的關係結構。 “彌賽亞”並非基督教獨有的救

贖時間，但在該作品中，人工智能所呈現的彌賽亞圖像無不關涉基督教的耶穌形象。 人工智能的深

度學習基於知識數據的掌握和理解模型的建構，相對於人類純粹理性中的“先驗”，人工智能的數

據是人工輸入的結果。 通過這一裝置作品，藝術家力圖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人工智能所學習的

“彌賽亞”，最終僅僅轉化為基督教的形象？ 是誰在為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提供具有偏向性的素

材？ 這一作品，某種程度上回應了雷蒙·威廉斯與麥克盧漢的爭論。 在雷蒙·威廉斯的觀點，文化

是培育新技術的基底，同時影響技術的應用偏向。 相反，在麥克盧漢看來，技術決定了文化的變

遷。可以說，迪伯斯- 杜伯斯的裝置作品，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雷蒙·威廉斯的觀點，表明技術的生

成與運用無不受到文化形態與觀念的影響甚至形塑。

三、人文技術化：藝術家人工智能項目的意義延拓

縱觀藝術史尤其當代藝術史，技術變革往往促使藝術家突破既有的實踐範式，例如攝影術的發

明促使現代主義繪畫的產生與發展。 與此同時，藝術家對新技術進行涵納甚至預言，呈現出“技術

人文化”的趨向。 例如上世紀初未來主義繪畫描繪機械世界的圖景；又如 1960 年代開始，白南准的

電視互動裝置（如《電子高速公路》( The Electrical Highway ），預言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和圖像流動

的圖景。 面對人工智能科學，林茨電子藝術節的參展項目大多延續“技術人文化”的路徑，並以技

術化的方式表達人文審思，形成新的“人文技術化”的實踐範式，延拓出新的可能。
首先，藝術家的人工智能項目延續了“技術人文化”的藝術實踐路徑，並表征於藝術家所編織

的視聽語匯。 在當代藝術中，對於新技術的涵納與轉化，構成“技術人文化”的藝術實踐脈絡，人工

智能的藝術項目則延續了這一脈絡。 在電視開始普及的 1960 年代，白南准將電視轉化為藝術裝

置，創構出《電視佛陀》（ TV Bubble ）、《磁鐵電視》（ Magnet TV ）等作品。 在《磁鐵電視》中，藝術

家用磁鐵放置在電視上方，幹擾電視中的圖像信號，試圖探討人機互動的可能性。 如果是這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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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藝術家對技術特性的探索式呈現，那麼在裝置《電視佛陀》中，佛陀尊像與電視中佛陀擬像，相對

而坐，表達藝術家對東方禪學的審思，以及禪學視野下的真實與虛擬。在此，電視成為表達藝術家

思考的媒介。 1990 年代，隨著互聯網興起，俄羅斯藝術家麗阿麗娜（Olia Lialina）將網頁的超文本

技術轉化為在線裝置，創作了網頁小說《我的男友從戰場歸來》（ My boyfriend came back from the

battlefield ）。 這一網絡藝術的代表性作品，力圖探討超文本結構的敘事潛能。同時，在 2000 年之

後逐漸興起的“後網絡藝術”中，拉夫曼（Jon Rafman）等藝術家將網絡視頻和遊戲資料轉化為創作

素材，創作出《九眼榖歌街景》( The Nine Eyes of Google Street View 等影像作品。此類實踐範式延

續到人工智能議題的藝術項目。 人工智能技術並非簡單的嵌入作品中，相反，技術成為藝術家進行

觀念表達的觸媒，為審思技術與社會提供了獨特的路徑。 進言之，藝術家將新技術納入自己的創作

邏輯，轉化成為具有感知力的藝術媒介。 無論直接將人工智能機器作為裝置材料的《閱讀計劃》，
還是運用人工智能識圖技術的《人工智能的彌賽亞之窗》，都不是技術本體的單純展示，而是表達

藝術家對技術範式引發的文化變遷的思考。
其次，與其他當代藝術的實踐相比，展開人工智能項目的藝術家更以“人文技術化”的方式實

現了“技術人文化”。 所謂“人文技術化”是藝術家以技術化的方式作為支撐，落實觀念層面的人文

審思。 具體而言，藝術家和科學家（或工程師）通過展開合作，並以藝術團隊的形式進行集體工作。
在此過程中，藝術家的人文思考，通過科學家（或工程師）的技術支撐得以呈現。 例如，《林茨之風：
數據繪畫》項目的負責人土耳其藝術家勒菲克·安納多爾，通過與穀歌人工智能項目的工程師、氣
象學家展開研究合作和共同工作，展開“數據繪畫”的項目，最終的作品（人工智能的系列繪畫）作
為項目成果加以呈現。 在展開項目的過程中，林茨之“風”的各項數據搜集、人工智能“畫家”需要

學習的數據和程序語法的設置，都需要藝術家和科學家共同合作完成，由此，藝術實踐包含科學研

究的性質，變得更加技術化。 這種技術合作的方式，成為藝術家傳達人文審思的支撐。 由此，藝術

家以技術化的方式，實現對技術的人文觀照和藝術轉換，實現“技術人文化”。
更為重要的是，在藝術家開展的人工智能項目中，“人文技術化”還包含藝術家和人工智能的

人—機合作，藝術家人文思考的落地需倚靠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 藝術家借助技術進行觀念表達

並非始於當下，早在古典繪畫時期，畫家就借助於類似暗房的設備，將人物形體影印到畫布上面，幫
助完成繪畫中的造型工作。在當代藝術中，白南准與李正成等工程師合作，制造互動的機器人裝

置。 不過，藝術家和人工智能機器形成的人—機合作，是“人文技術化”的新階段。 藝術家為人工

智能選擇深度學習的素材，通過深度學習，人工智能呈現其學習成果的同時，也展現出藝術家所要

傳達的人文思考。 在此過程中，人—機間形成了深度合作關係，人工智能不僅作為裝置材料或技術

手段，也成為藝術項目創作的合作者，這是以往當代藝術實踐中不曾出現的，它意味著“人文技術

化”的發展，以及“技術人文化”路徑的延拓。 “技術人文化”的實踐路徑被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所採

用，成為當代藝術尤其科技藝術的趨向，正如從事人工智能項目的藝術家史蒂芬·威爾遜（Stephen

Wilson）之言，“人工智能項目應該作為一種藝術探究”“人工智能應該成為文化研究的議題” 。
最後，以“人文技術化”作為支撐，藝術家圍繞人工智能技術建構出多元化的美學形態，凸顯藝

術家的主體思考，打破以往新媒體藝術中“技術崇高” (The technological sublime)的技術美學形態。
“技術崇高”是新媒體藝術理論家馬里奧·科斯塔（Mario Costa）提出的觀點。 崇高原是經康德、伯
克等思想家闡釋的經典美學概念。 在科斯塔看來，崇高意味著超越，新的技術是這種超越的根本支

撐。 新技術作為高於人主體力量、自我運作的系統，意味著主體的弱化，以及新的超主體、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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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範疇的生成。例如，日本藝術團隊“小組實驗室”（Teamlab）創構的互動藝術裝置，技術的展示

成為核心，但在程序控制的互動體驗中，藝術家的主體思考基本處於缺席狀態。 與之不同，在林茨

電子藝術節的人工智能項目中，我們看到多數藝術家主體性的凸顯，圍繞技術的藝術實踐和美學形

態也沒有圍繞“弱化—超越”的邏輯展開。 相反，藝術家的主體思考呈現於絕大多數的參展項目

中。 這種思考表征於多元化的美學形態，人工智能的美學形態與藝術史中的美學風格、流行文化的

美學風格相連接，如《人工智能凱蒂》中的卡通風、《人工智能的彌賽亞之窗》的中世紀玻璃窗畫風、
《林茨之風》中的抽象畫風。 這種連接彰顯藝術家的主體性。 例如，在《林茨之風》或《人工智能凱

蒂》中，從事繪畫或進行語言講述的人工智能機器，成為思考藝術家主體的觸媒；在《人工智能的彌

賽亞之窗》中，人工智能技術生成了宗教人物圖像的玻璃窗畫，技術將藝術美學、宗教歷史融合和

再呈現，生成具有人文意義的技術美學。
簡言之，人工智能議題的藝術項目以“人文技術化”的方式實現“技術人文化”。 “人文技術

化”是指藝術家運用技術化的方式，實現對技術的人文審思。 這種運用不僅包括與科學家的合作，
還包括與人工智能展開的人—機合作。 “人文技術化”的方式凸顯出藝術家的主體思考，打破了

“技術崇高”的美學形態。

結　 語

總而言之，就“人工智能與藝術”的議題，本文系統探討了藝術家對於人工智能技術的人文觀

照和藝術轉換。 這種觀照與轉換可描述為“技術人文化”。 就實踐範式而言，藝術家或將人工智能

設備直接挪用為藝術裝置，或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裝置或影像當中，或以舊有媒介展現對人工智能

的想象。 就觀念表達來說，藝術家試圖呈現當前人工智能的發展瓶頸，批判人工智能藝術創作中的

局限，預言對人工智能社會的未來圖景。 就意義生成來講，藝術家的人工智能項目，在延續“技術

人文化”的同時，以“人文技術化”作為支撐，延拓了“技術人文化”的實踐路徑，並突破了以往科技

藝術“技術崇高”的技術美學範式。

①在當代藝術中，項目（Project）或計劃（Planning）取

代藝術作品（Artwork）成為藝術界的普遍提法。 這

一提法可追溯到博伊斯所發起的參與式藝術項目。
藝術家發起或參與有計劃組織和願景期許的項目，
藝術作品則成為項目發布的成果。 就人工智能的藝

術項目而言，藝術家與科學家往往展開合作研究，以
裝置、影像等媒介呈現項目成果。
②對於人工智能與藝術，學界關注人工智能的藝術

創造，並大致分成兩類觀點：一，人工智能創作缺乏

自由意志，其作品不能歸為藝術的範疇，也不可能取

代人類的藝術創作，代表成果有劉潤坤《人工智能取

代藝術家？ ———從本體論視角看人工智能藝術創

作》（2017）、張新科《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藝術創作思

考》（2019）；二，強人工智能能夠形成人—機合一的

藝術主體，顛覆目前的藝術認知和實踐範式，需要藝

術家積極面對未來的向度，代表成果有龐井君（《人

工智能與文藝新形態》 （2018）、馬草《人工智能藝術

的美學挑戰》（2018）。 值得注意的是，陶峰《人工智

能美學如何可能》（2018）、《人工智能視覺藝術研究》
（2019）等文章，在梳理計算機藝術到人工智能藝術

發展脈絡的基礎上，指出人工智能藝術存在的意向

性、審美情感缺失等問題，並提出人工智能藝術未來

的發展方向。 不過他並未注意到，一些藝術家對人

工智能運用並非技術的嵌入，而是在人文立場的持

守下，對新技術的觀審、涵納與藝術轉換。 例如文中

提到的史蒂芬·威爾遜就認為人工智能是應該是一

個文化議題，需要非技術的藝術探索與審美思考。
③ 參 見 林 茨 電 子 藝 術 節 官 方 網 站： http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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